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

發文字號：

速別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正本：

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 

機關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
承辦人：楊晁晟

電話：(02)8195-3156

傳真：(02)8911-6197

電子信箱：yangcc@ia.gov.tw

 

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

 

中華民國109年11月11日

農水字第1096035126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文

有關公告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地區停灌非水稻作物補償，補充其他類

之作物種類補償標準，請查照。

 

說明：

依據經濟部及本會109年10月20日經水字第10904605250號及農水字

第1096035058號會銜公告辦理。

本次公告有關109年第二期作非水稻作物其他類作物補償標準，應

由專業小組評估後認定，爰經本會109年10月26日及11月2日邀集專

業小組召開會議，補充其他類作物補償標準如附件。

另109年第二期作非水稻作物之短期蔬菜及長期蔬菜認定，則依農

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6條附表分類，該表蔬菜(一)(二)為長期蔬

菜，蔬菜(三)為短期蔬菜。

請各機關協助張貼補充其他類之作物種類補償標準於布告欄或相關

網站，俾利農民查詢。

 

 

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本會農田

水利署桃園管理處、本會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

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、本會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、台灣自來水股份

有限公司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、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、新北市鶯歌區公所、

桃園市蘆竹區公所、桃園市桃園區公所、桃園市八德區公所、桃園市大溪區公所、桃園市中

壢區公所、桃園市平鎮區公所、桃園市觀音區公所、桃園市楊梅區公所、桃園市大園區公所

線

訂

裝



副本：

、桃園市新屋區公所、新竹縣竹東鎮公所、新竹縣橫山鄉公所、新竹縣芎林鄉公所、新竹縣

竹北市公所、新竹縣湖口鄉公所、新竹縣新豐鄉公所、苗栗縣頭屋鄉公所、苗栗縣造橋鄉公

所、苗栗縣後龍鎮公所、苗栗縣南庄鄉公所、苗栗縣三灣鄉公所、苗栗縣頭份市公所、苗栗

縣竹南鎮公所、苗栗縣三義鄉公所、苗栗縣通霄鎮公所、苗栗縣苑裡鎮公所、臺中市大甲區

公所

本會農田水利署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秘書室、科技部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

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、經濟部水利署、本會農業金融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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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

109年第二期作非水稻作物補償標準(補充其他作物) 

作物種類 
補償標準 

(萬元/公頃) 

花生、胡麻(黑芝麻) 8 

蕎麥、小麥、青稞(裸大

麥)、樹豆、高粱 
6 

草莓、香菇、菖蒲(裡作唐

菖蒲) 
10 

青割玉米 1.1 

商用草皮 5 

芒果、李子、楊梅、蓮霧、

樹葡萄、龍眼、梅子、釋

迦、荔枝(玉荷包及黑葉)、

波羅蜜、桑(葚)樹、黃金

果、酪梨、蜜蘋果、柿子

(牛心柿、鮮柿加工柿)、蛋

黃果、櫻桃、枇杷、水蜜

桃、水梨、西瓜、鳳梨 

5 

百香果、葡萄、洋香瓜、甜

柿、無花果 
10 

油甘、楊桃 7.5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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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藝苗木 

(包括赤松、茶花樹、桂花

樹、松柏樹、五葉松、七里

香、櫻花、桂花樹、真柏、

黑松、牛樟類、玉蘭花、落

羽松、黑板樹、羅漢松、樟

樹、紅豆杉、鐵樹、 檀香

木、樹蘭、九芎相思樹、紅

花樹、楓香、龍柏、扁柏、

柏樹、流蘇樹、櫹(肖)楠

樹、馬拉巴栗(發財樹、花

財樹)、香蘭、九重葛) 

5 

短期蔬菜 

(包括地瓜葉、油菜、過

貓、青江菜等) 

3 

長期蔬菜          

(包括大頭菜、結球萵苣、

芥菜、長豆、扁蒲、結頭

菜、木鱉果、黃瓜、包白

菜、玉米筍、芥藍苔、荷蘭

豆等) 

5 

枸杞、腰果、薑黃、(油)橄

欖、當歸、甘蔗、洛神花、

薄荷、可可、香茅、薑黃、

肉桂、茶苗、沉香木、紫

錐、丹蔘(赤蔘)、印加果、
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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藺草 

 


